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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二屆第 9次紀律委員會會議【會議紀錄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會議名稱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二屆第 9次紀律委員會會議 

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13日(星期一)  

會議地點 線上會議 

會議主席 詹正峰 紀  錄 趙玉涵 

出席人員 應出席：5人，實際出席：5 人，請假：0人 

一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有關許 OO 不得申請本會教練資格檢定期間依據之條文修正，提請

討論。 

    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運動部 115 年 3 月 5日運競(三)字第 1150004040號函辦理及本

會第 8次紀律委員會決議續辦。 

二、 本案經運動部通知許員行為係涉校圜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8條，違

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，且原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

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(以下稱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)第 4條第

1項第 11 款之性別平等教育法已無第 27 條之 1規定，故依據之適

用條文予以修正。 

三、 是否同意本案不得申請本會教練資格檢定期間決議之依據，修正為

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2款。 

    決  議： 同意修正本案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期間之條文依據為教練資格

檢定及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項第 12 款。 

二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三、散會 


